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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,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

准则,恪守独立、客观和公正的原则;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

料,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,并对评估结论合理J性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

二、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方、相关当事方申报并确认 ;

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,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

相关当事方的责任。

三、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 ;

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,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

见。

四、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

查;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

注,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,并对已经

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,且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

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。

五、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、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

和限定条件的限制,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

设、限定条件、特别事项说明及 论的影响。

山东

山东仲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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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仲泰评鉴字 (⒛18)第 s9号

摘  要

本公司接受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委托,根据国家有

关资产评估的规定,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,按照公认的

资产评估方法,对申请执行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诉被执

行人山东鼎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景广平、李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所涉

及的房地产进行了评估。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

估资产实施了现场勘察、技术资料汇集、市场调查、询证,并对委托评

估的资产在 zO18年 11月 16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。评

估基准日为⒛18年 11月 16日 。

至评估基准日止,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委估的资产评

估值总计为 4,bb8,鲳 0。 00元。评估结论详见 《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》。

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,与资产评估报告书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部情况,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全文。

资产评估师∶

二○-八年十二月十日

√

匕

法定代表人∶

山东仲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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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接受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委托,根据国家有

关资产评估的规定,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,按照公认的

资产评估方法,对申请执行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与被执

行人山东鼎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景广平、李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所涉

及的房地产进行了评估。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

估资产实施了现场勘察、技术资料汇集、市场调查、询证,并对委估资

产在 zO18年 11月 16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。现将评估

结果报告如下 :

一、委托方、产权持有者

委托方: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
产权持有者 :李红

申请执行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 (以下简称
“
申请执

行人
”)与被执行人山东鼎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景广平、李红借款合

同纠纷一案,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李红名下所有的位于淄博高新

区金晶大道 2bz号颐和大厦 2号楼 13层 011301号房地产 (产权证号 :

os-1042鲳 O、 0113∞ 号房地产 (产权证号:O3-1042482)进行评估。

因案情需要,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特委托我公司对上述涉

案房地产进行评估。

二、评估目的

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李红名下所有的位于淄博高新区金晶

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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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  大道 ⒛7号颐和大厦 2号楼 13层 011301号房地产 (产权证号∶
L

os-1∝2481)、 0113m号房地产 (产权证号∶0s-1042鲳2)提供公允的

L   市场价值。

L     三、评估范围和对象

|      申请执行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与被执行人山东鼎
L

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景广平、李红借款合同纠纷-案所涉及的房地产 ,

¨
   房地产具体情况∶

L     涉案房产坐落于淄博高新区金晶大道%7号颐和大厦2号楼13层

{    011301、 0113m号 ,建筑面积分别为 ⒉0。 鲳 耐和 弼3.OB m2,建筑结构
L

为钢筋混凝土结构,用途为商业服务,房屋产权证号∶Os-1∝2481、

L
o3-1042482。

L     四、价值类型及其定义:本次评估为公开的市场价值,市场价值是

L   指自愿的买方和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,评估对

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。
L

五、评估基准日

L     二○-八年十-月十六日。

△     六、评估依据

|      1、 行为依据
L

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(2018)淄高新法技第 ⒛5号评
|L   

估委托函。

L     2、 主要法律、法规依据

(1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 ;

山东仲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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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L

(2)国务院[1991]第 91号令 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 ;

(3)国资办 [199丬 gb号文 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 ;

L      (4)200s年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12号令《企业国有

L   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》 ;

L

(5)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″001]第 14号 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
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;

|

|¨      (6)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⒛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的 《资产评估职

L   业道德准则》、 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-ˉ评估报告》、 《资产评估执业准

{    则一评估程序》、 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不动产》及 《资产评估价值类
L

型指导意见》等。

L

3、 权属依据 :

L     委托方提供的产权、产籍档案证明。

△
4、 取价依据∶

(1)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 ;

L
(2)山东省物价局 《山东省价格操作规范 (试行)》 ;

L      (3)市 场调查询价、电话咨询 ;

L      “)本公司搜集积累的其他评估资料。

L

5、 参考资料

《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》中信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编。
|

·     七、评估方法

L     按照资产评估计价标准必须与资产评估目的相匹配的原则,采用市

}    场比较法。
L

L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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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

从 ⒛18年 11月 5日 至⒛18年 12月 10日 ,经过接受委托、现场

勘察、价值评估、提交报告等过程。

1、 接受委托∶接受项目委托,明确评估目的,确定评估范围和对

象,选定评估基准日和拟定评估方案 ;

2、 现场勘察∶⒛18年 11月 16日 ,我单位评估人员在原告相关人

员的陪同下进入待评估资产现场,对委估的涉案房地产进行了勘察,概

况如下∶

涉案房产坐落于淄博高新区金晶大道 2bZ号颐和大厦 2号楼 13层

o11301、 0113m号 ,建筑面积分别为 2硐.侣 w和 s03.OB mn,建筑结构

为钢筋混凝土结构,用途为商业服务,房屋产杈证号∶Og-1002481、

0s-1042鲳2,现场勘察时我单位工作人员进入 0113m号房产,现场勘

察时注意到 011301、 0113m号房产已被打通隔成几个房间,房屋装修

良好,011301号房产未能进入,另了解到涉案房地产现由千德集团 (中

国)山东运营中心租赁使用,但未取得相关租赁协议。

3、 市场询价∶评估人员对淄博市房地产销售市场及二手房交易市

场分别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与价格查询。

4、 价值评估:根据搜集市场上发生的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,选取

可比实例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,对其交易时间、交易情况、区域因素、

个别因素等情况进行修正后测算出比准价格,求取评估对象的评估价

值。

5、 评估结果检核、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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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评估现场作业期间,各项目组进行有关初评工作。现场工作结束

后,评估项目组集中就评估标准、方法等进行调整、统-检核,对评估

结果进行整体分析,复审工作底稿,最终汇总评估结果。

6、 形成并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

按照我公司规范化要求组织编制评估报告。评估结果按规定程序进

行三级复核,即首先由项目负责人审核后提交部门负责人审核,部门负

责人审核后再提交质控部门复核人审核,全部审核意见反馈回项目组 ,

项目组在此基础上进行进-步的修订。

九、评估假设

本评估报告成立的前提条件为适用于公开市场假设。即是在公开市

场的公允价格标准下进行价值评定。

本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其评估目的要求下,于评估基准日按

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资产公允价值,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

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。当前述评估目的

等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其他情况发生变化时,评估结

论-般会失效。

十、评估结论

本次委估的资产评估值总计为4,bb8,480.00元 。评估结论详见《资

产清查评估明细表》。

十一、特别事项说明

1、 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应对所提供资料及与本项目评估的全部资

产和对所评估资产的完整性、合法性、真实性、产权归属等承担全部法

律责任,而与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无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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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本次评估现场勘察时现场勘察时注意到 011301、 01130z号房产

已被打通隔成几个房间,我单位工作人员未能进入 011301号房产,另

了解到涉案两处房地产现由千德集团 (中国)山东运营中心租赁使用 ,

但未取得相关租赁协议。

3、 本次委估的房地产已抵押给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 ,

抵押期限⒛16年 2月 zz日9019年 2月 ” 日。

十二、评估报告的法律效力

1、 本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其评估目的要求下,于评估基准

日根据公开的市场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价值,评估工作目的是为申请执

行人诉被执行人山东鼎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景广平、李红一案所涉及

的被执行人李红名下所有的位于淄博高新区金晶大道 2bz号颐和大厦 2

号楼 13层 011301号 (证号:Os-1m20gO、 o1丬 3∞ 号(证号:0⒊ 10矽鲳2)

的房地产提供公允的市场价值。

2、 本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作为评估目的使用,评估报告的使用权

归委托方所有,未经委托方许可,评估机构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。

3、 本评估报告的作用依据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。

4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,本评估报告的有效使用期为自评估基准日

起一年,即自⒛18年 11月 16日至⒛19年 11月 15日 。

为 zO18年 12月 10日 。

资产评估师 :

二○一八年十二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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ῑ
L
 
 

’̄
L
 
 

︱̄
L
 
 

︱̄
L
一

 
 

¨̄
L
一

 
 

ˉ
ˉ
匕
 
 

︱
L
 
 

ˉ
L̄
 
 

︱
L
一

 
 

⒊̄
L
.

唑
∞

靼
口p
N

陬
巛
艮
5
口|ρ

、
N

剁
K

诞 δ

凹
O

靼
口丨卩
CN

陬
κ
艮
5
口|ρ

δ
CN

剁
《

泗 δ

删

坦


